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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2022〕15 号

关于公布全日制本科
转专业学生课程认定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学院：

为进一步规范全日制本科转专业学生的课程认定管理工作，

根据《华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华南师范

大学普通全日制本科学生成绩管理办法》等文件相关规定，结合

我校本科教学管理实际情况，特制定全日制本科转专业学生课程

认定实施细则，请各学院遵照执行。

一、课程认定原则

1.获批转专业的本科生，可按照课程内容相同或相近的基本

原则，在规定时间内将在原专业修读的课程学分，提出申请认定

为转入专业的课程。

2.已修专业课程（含大类教育、师范教育）不得认定为通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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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课和通识选修课。

3.已修通识必修课和通识选修课不得认定为专业课程（含大

类教育、师范教育）。

4.已修原专业课程申请认定为新专业的专业课程，由各学院

依据以下原则进行审核认定：

（1）课程内容相同或相近，已修课程能等效支撑新专业毕

业要求；

（2）一门课程只能认定一门课程，不得拆分或合并；

（3）低学分的课程不得认定为高学分的课程。

5.特殊情况必须由学院学术分委员会讨论决定，并递交书面

报告说明认定理由和依据。

二、课程认定工作操作流程

1.时间要求：转入新专业的第一个修读学期内申请并完成课

程认定。

2.学生申请：获批转专业学生填写《华南师范大学普通全日

制本科生转专业课程认定申请表》（一式三份），提交学院审批。

学院需指定专人指导转入学生根据已修课程情况及转专业课程

认定相关要求填写申请。

3.学院审批：学院严格依据课程认定原则，对学生申请表中

所申请认定课程进行逐门审核通过，对不符合认定原则的申请予

以退回，并依据审批结果在教务系统进行相应的课程名称性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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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操作处理。

4.教务处复审：教务处对学院审核提交的课程认定申请及特

殊情况书面报告进行复审。

三、其他相关问题

1.已获批转专业的学生，均须参加获批当学期已选修的所有

课程的期末考试，成绩将如实记入学生的个人在校成绩册，并计

入平均学分绩点。

2.转专业后，不得删除在原专业修读的课程成绩，所有课程

成绩根据《华南师范大学普通全日制本科学生成绩管理办法》有

关要求记入成绩单，并计入平均学分绩点。

3.所有获批转专业学生均须按照转入专业培养方案的要求，

修完规定课程和学分，方予毕业。

4. 本办法适用于自 2022 年起获批转专业的全日制本科生。

附：华南师范大学普通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课程认定申请表

华南师范大学教务处

2022 年 3 月 9 日

华南师范大学教务处 2022 年 3月 1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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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普通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课程认定申请表

个人资料

姓 名 学 号

联 系 电 话 现专业/年级

原 学 院 原专业/年级

已修读且可认定的课程及具体认定课程信息

20 -20 学年第（ ）学期

原修读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拟认定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20 -20 学年第（ ）学期

原修读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拟认定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学院审批意见

经审核，同意以上课程认定。

无特殊情况 有特殊情况，并附学院学术分委员会讨论决定的书面报告

教学院长签名： （学院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教务系统处理情况
（学院教务员负责）

 已处理  其他

受理人： 日期： 年 月 日

1. 转专业学生必须在转入新专业的当个学期完成课程认定；

2、此表由学院指定专人指导学生根据已修读课程情况及转专业课程认定原则进行填写；

3. 原专业课程经转入学院审核，符合转入专业培养方案要求，可转换为转入专业必修、专业选修

课程的，由转入学院指导学生在教务系统进行相应课程处理；

4. 此表一式三份，一份由学生本人保管，一份交转入学院教务员存档，一份学院汇总交教务处复

查。


